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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的 遗 产 税 制 度

俞光远  陈 鹏  郝军辉

韩国的遗产税制采用总遗产税制，

即以遗产总额为计税依据计算并缴纳遗

产税，所有继承人根据继承遗产的份额

或得到财产的占有比例分担纳税义务。

一、 纳税人和征税对象

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有缴纳遗产税

的义务。依据居民登记法的规定，在

国内拥有住所或居住时间在 1 年以上而

死亡的居住者的国内外全部继承财产

（包括被继承人遗赠的财产及因被继承

人死亡而发生效力继承财产的）都应缴

纳遗产税；非居住者死亡（也称非居民）

后只对国内非居民的全部继承遗产征收

遗产税。

二、 征税范围

韩国税法规定，在继承财产中，

归属被继承人的财产包括：可以用金

钱交换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所有物品；

在法律上的或事实上具有财产价值的所

有权利。遗产总额主要包括： 被继承

人的所有财产；继承开始前 10 年内，

被继承人赠与继承人，或继承开始前 5

年内，被继承人赠与非继承人的财

产；视为继承的财产：被继承人获得

的保险金、信托财产、退休金、退休

津贴、公费医疗费；继承开始前处理

的财产：继承开始前 1 年内处理、转

移的财产价值在 2 亿韩元（约合人民币

129万元）以上的财产。

三、 应税遗产额和免税财产

应税遗产额等于遗产总额减去免税

财产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（应税遗产额

= 遗产总额 -免税财产 - 相关费用）。

1 .免税财产。为国捐躯者的所有

财产；遗赠给国家、 地方自治团体、

公共团体的财产；国家认定的文化财

产；遗赠给政党、 社会劳动福利基金

的财产；遗赠用于救灾的财产；民法

及总统令规定免税的财产。

2 .相关费用。被继承人应该承担

的税费；国家规定的葬礼费用；税费

以外的所有债务。

四、 征税标准和遗产扣除

征税标准等于应税遗产总额减去遗

产扣除额后的余额（征税标准 = 应税遗

产总额 - 遗产扣除额）。

为维持遗产继承人的经济生活基

础，设置了遗产扣除：

1.基础扣除。遗产总额中可扣除 2

亿韩元；有以下各项之一的情况，分

别再追加扣除；家业继承为 1 亿韩元；

农业经营（包括饲养、渔业及林业等）继

承为 2亿韩元。

2 .配偶的扣除。配偶在法定继承

比例范围内最少扣除 5亿韩元，最多扣

除 30亿韩元。

3 .其他人的扣除。子女扣除，每

人扣除 3000万韩元；未成年人扣除，

对于继承人（配偶除外）及同居家属中未

成年人达到 20岁年龄的为 500万韩元，

其他按年龄的倍数计算出数额；老年

人扣除，继承人及同居家属中 60 岁以

上者为 3000 万韩元；残疾人扣除，继

承人及同居家属中的残疾人，以500万

韩元与年龄达到 75岁的年数相乘来计

算金额。

4.一般扣除。一般扣除的数额为 5

亿韩元，基础扣除和其他人扣除之和

与这个数额相比较，取数额较大的。

5 .金融财产的继承扣除。继承财

产中包括总统令规定的保险金、股

票、债券、基金等金融财产的，按一

定比例扣除，金额超过2亿韩元的，扣

除 2 亿韩元。

6 .灾害损失扣除。遗产税申报期

内因火灾、 自然灾害造成的继承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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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的部分可以扣除。

表 （一）

五、税率和应纳税额

1.税率

韩国遗产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，

税率的级距和最高边际税率最近几年有

所调整。最新情况如表（一）所示：

2.应纳税额

韩国遗产税的应纳税额是以征税标

准乘以税率得出的数额减去按照规定扣

除的税额后的部分（应纳税额 = 征税标

准 ×税率 - 扣除额）。

3.对于隔代继承的增加征税

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被继承人子女

的直系晚辈，应纳税额应以其取得的

继承财产乘以占总继承遗产的比例计算

的税额加征 30% 税收。

4.税额的扣除

（1）赠与税税额的扣除。对于从继

承财产中计算出来的赠与税额应从继承

税税额中扣除。
（2）外国支付税额的扣除。因居住

者死亡而征收遗产税的，对于在外国

的继承遗产根据外国法律征收遗产税

的，相当于该征收遗产税的金额，从

遗产税计算税额中扣除。
（3）短期再继承的税额扣除。继承

开始后 10 年内因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

死亡，再次开始继承的，对于从前遗

产税征税的继承财产中再继承的数额

的，前继承纳税的相应数额，应从遗产

税计算税额中扣除。规定扣除的税额，

应按照计算出来的前遗产税相应数额乘

以规定的扣除率计算。扣除率按再继承

时间确定，1—10年的扣除率依次分别

为 100% — 10%。

六、财产的评估

财产评估的原则如下：

1 .遗产税应税财产的价额， 按照

继承开始日或赠与日（以下称 “评估基

准日”）当时的时价计算。

2.如果所规定的时价在不特定多数

人之间自由达成的交易，通常认定该

价额成立，它包括根据总统令的规定

接受、 拍卖价格及鉴定的价格等认定

为时价的价额。

3.如果在时价的计算上存在困难，

考虑到该财产的种类、 规模、 交易状

况等，应按照规定的方法所评估的价

格进行计算。

七、延期纳税与生产经营性

财产的扣除

1 .一般财产的延期纳税期限为 3

年，生产经营性财产的延期纳税期限

为 10年。

2 .生产性家业。被继承人死亡前

经营 5年以上，继承人继续经营 2年以

上的生产性家业扣除 1 亿韩元。

3 .经营性农业。被继承人死亡前

经营2年以上，继承人继续生产经营的

养殖业、种植业、渔业、林业、 农

田、草地、山林地等农业，扣除 2 亿

韩元。

八 、征收管理

1.遗产税的申报和审核

具有缴纳遗产税义务的继承人或受

赠与人自开始继承之日起 6个月以内，

向继承人死亡时住所管辖地的税务署申

报课税标准和应纳税额。并将计算遗

产税课税标准所需的财产的种类、数

量、 估价、 财产分割及丧葬费用、 债

务明细书和各种扣除款项等所有证明文

件附录在申报书中，一并提交给纳税

地主管税务署长。被继承人或继承人

的住所在国外的，申报期限为 9个月。

申报时间，应自指定或选出遗嘱执行

者或财产继承管理人， 并在其开始行

使职务日起计算。

税务署通过计算机网络，将申报

材料通报给国税厅电算室。国税厅将

纳税人申报的情况与该厅先前收集的材

料进行核对，排除遗产价值2亿韩元的

资料后，将剩余材料分为 3 类，依据

不同情况分别通知地方厅调查三局、

税务署税源管理处、 调查处进行调

查。

2.税款缴纳

（1）进行遗产税申报者，应在各自

的申报期限内，按各自计算的应纳税

额缴纳给纳税地主管税务署、 韩国银

行或邮政部门。
（2）在应纳税额超过 1 000 万韩元

时，纳税地主管税务署长可以根据法

律的规定，在收到纳税义务人的申请

后，允许以年度延期缴纳的方式进

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纳税义务人应该

提供担保。年度延期缴纳的，应该自

通知决定应纳税额之日起 3年内缴付。

但如果有以下情况的，应在该期限内

缴纳：家业继承财产的为 5 年；家业

继承财产占继承财产的比例在 50% 以

上为 10 年。

3.物纳制度

根据税法的规定， 可以充当实物

缴纳的不动产和有价证券包括： 在国

内的不动产；国债、 公债、股票、国

内法人所发行的债券或证券，以及其

他总理令所规定的有价证券。

（作者单位：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

工委 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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